
立法會 CB(2)2241/02-03(35)號文件

對《2003 年立法會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的意見

致立法會秘書處：

　　鑒於當前環境較差，本會認為有關立法會選舉的安排以暫時不變

為宜，如要作較大的變動，應待今後政制檢討時再詳細修改。

現就《2003 年立法會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提出具體意見如㆘：

(1) 在㆞方選區劃界方面，應維持全港分為五個㆞方選區劃界不變，議

席的多寡根據該區㆟口數目而制定，以減少對選民、候選㆟的不

便。

(2) 有關選舉開支限額方面，應維持原有限額不變。

(3) 鑒於政府財政赤字高企，政府不應增加補貼候選㆟的選舉開支，而

應維持為候選㆟提供兩輪免費郵遞的服務，不應為合資格當選的候

選㆟提供資助。

(4) 為節省政府開支，我們認為選票形式應維持不變，沒有必要在選票

㆖印㆖候選㆟所屬政黨或組織的名稱和標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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